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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非執行董事辭任及建議委任 
 

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根據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

員會有關獨立董事任職期限的相關規定，鑒於楊志威先生（「楊先生」）在本公司連續任職獨

立非執行董事已達相關期限，楊先生辭去獨立非執行董事、薪酬委員會主席和委員、審核委員

會和提名委員會委員的職務。為確保董事會及其專門委員會的正常運作，楊先生的辭任將自本

公司將召開的特別股東大會（「特別股東大會」）選舉產生新任獨立非執行董事之日生效。在

此之前，楊先生將繼續履行獨立非執行董事及上述相關董事會專門委員會職責。楊先生已確認

與董事會並無任何意見分歧，亦無任何與其辭任有關的事項須提請本公司股東注意。楊先生任

職期間恪盡職守、勤勉盡責，在公司治理、風險防範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董事會謹此就楊

先生對本公司作出的寶貴貢獻深表感謝。 

同時，董事會提請本公司股東於特別股東大會批准選舉李惠光先生（「李先生」）為本公司獨

立非執行董事，李惠光先生被選舉為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後亦將擔任本公司董事會薪酬委員

會主席及委員、審核委員會及提名委員會委員，相關委任自特別股東大會批准之日起生效，至

本公司於 2026 年召開的 2025 年年度股東大會為止。 

李惠光先生，66 歲，特許資訊科技專業人士及特許工程師。李先生現任北京市政協委員、香港

應用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香港特區創新科技與產業發展委員會當然委員、香港城

市大學客座教授、香港管理專業協會、香港品質保證局理事會委員、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

協會理事會副會長。李先生擁有超過 40 年的商業及科技管理經驗，曾任香港城市大學副校長

（行政）、香港賽馬會資訊科技事務執行總監及管理委員會成員、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行政

委員會成員、集團資訊總監及旗下兩項策略科技發展業務（名氣佳網上業務有限公司及名氣通

電訊有限公司）之行政總裁等。李先生現任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中銀香港（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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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新意網集團有限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李先生畢業於美國康奈

爾大學，取得運籌學和工業工程學士和碩士學位。 

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李先生現時及於過往三年概無於任何上市公司出任董事。李先生概無於

本公司或本公司的任何集團成員公司擔任任何職位，亦無與本公司的任何其他董事、監事、高

層管理人員、控股股東或主要股東（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

則」））有任何關係。此外，李先生概無擁有任何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 571 章）

第 XV 部份所界定的本公司的股份權益。除上所述，並無有關李先生的建議委任事宜需根據上

市規則第 13.51(2)條規定作出披露，亦無任何其他事宜需提請本公司股東注意。 

李先生已確認（i）其就上市規則第 3.13 條所述的各項因素之獨立性；（ii）其過去或現在並無

於本公司或其附屬公司的業務中擁有財務或其他權益，與本公司的任何核心關連人士（定義見

上市規則）並無任何關連；及（iii）其於獲委任之時並無其他可能會影響其獨立性的因素。 

根據獨立非執行董事在董事會及下屬專門委員會中所任職務與承擔的責任，本公司薪酬委員會

和董事會建議李先生年度稅前薪酬為港幣 35 萬元。 

有關建議選舉李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其作為獨立非執行董事的薪酬方案將提請本公司股東

於特別股東大會上批准。待特別股東大會批准後，本公司將與李先生訂立服務合約。當中載有

（其中包括）建議選舉獨立非執行董事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候選人的薪酬方案詳情之特別股東大

會通函將適時向本公司股東派發。 

 

 

承董事會命 

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 

柯瑞文 

中國北京，2025 年 11 月 21 日 

 

於本公告刊發之日的本公司董事會包括柯瑞文（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劉桂清（總裁兼首席 

運營官）；唐珂、李英輝（財務總監）（皆為執行副總裁）；呂永鐘（非執行董事）；吳嘉寧、

楊志威、陳東琪、呂薇（皆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